
如何正確填列薪資及各類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

說明：

為符合實際作業，財政部已於108年7月份修正扣繳稅額繳款書格式，惟仍有

部分扣繳義務人及金融機構因不熟悉新格式，無法正確填列以致衍生後續短

(溢)收爭議。以下用一張表讓大家清楚知道如何正確填列薪資及各類所得扣

繳稅額繳款書喔!

重點1：修正後之薪資及各類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已無加蓋扣繳單位印章欄位，依限繳納

或自動補扣繳均無須加蓋公司大小章

重點2：依扣繳稅款時間點及繳納期限不同，填列不同欄位

情境

依規定扣繳稅款並於繳

納期限內繳納

依規定扣繳稅款，惟逾

繳納期限繳納

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

規定自動補扣並補繳所

扣稅款

注

意

事

項

稅務入

口網

「自動補扣並補繳」欄

位點選『否』

「自動補扣並補繳」欄

位點選『否』

「自動補扣並補繳」欄

位點選『是』

繳款書

手寫 條碼 手寫 條碼 手寫 條碼

無須勾選『□逾期繳納

』或『□自動補扣繳』

欄位

請勾選『□逾期繳納』

欄位

請勾選『□

自動補扣繳

』欄位

系統自動列

印為『■自

動補扣繳』

繳納說明

1.至代收稅款之金融機

構(郵局不代收)繳納

2.以晶片金融卡至網路

繳稅服務網繳納

3.稅額2萬元【109.9.16

起提高為3萬】以下可

至便利商店繳納，且

不限以現金繳納。

1.逾期繳納案件，每逾2

日按應扣繳稅額合計

數加徵1%滯納金至30

日止

2.僅能至代收稅款之金

融機構(郵局不代收)

繳納

1.自動補扣繳案件，免

加徵滯納金，自原繳

納期限截止之次日起

，至補繳之日止，依

原繳納期限屆滿日之

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

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

利息

2.僅能至代收稅款之金

融機構(郵局不代收)

繳納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扣繳稅額繳款書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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